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22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9)良字第 024號 

主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進展，敬請各會員旅行社向旅客宣導，並注

意各項防範措施，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9年 1月 21日觀業字第 1090901455號函轉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109年 1月 17日疾管檢字第 1092100022號函辦理。 

2. 因應中國大陸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我國業於本(109)年1月15 日將「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以強化該類疾病之監測與防治，

期以阻斷疫情傳播，降低國人感染風險。 

3. 截至本年1 月１5 日，疾管署接獲中國疾控中心通報旨揭傳染病41 例(其中6 

例重症、1 例死亡，7 例已出院)，且泰國及日本相繼出現境外移入確診個案，

研判武漢當地無法排除有限人傳人風險，故疾管署自1 月16 日起提升武漢市

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二級警示(Alert)，提醒國人近期如計劃前往中國大陸武漢

及鄰近區域，應做好個人防護措施。 

4. 為防範旨揭疫情，請各會員旅行社向旅客宣導，避免出入傳統市場、醫院等

人多之公共場所,且避免接觸野生和禽畜類動物，同時落實肥皂勤洗手、配戴

口罩等個人防護措施。返國時如出現發燒或咳嗽等呼吸道症狀，無論是否服

用藥物，皆應主動告知港埠檢疫人員；入境14 日內如有異常狀況，請主動就

醫並告知醫師旅旅史、職業別及接觸史，以利醫師診斷及通報。 

5.最新疫情資訊可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查詢，或 

撥打國內免付費防疫專線1922(或0800-001922)洽詢。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https://www.cdc.gov.tw/）查詢，或

